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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市监质监〔2018〕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社会稳定。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向好，

但校园跑道、儿童玩具、学生文具、校服等质量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对

此高度重视，要求切实加强儿童生活和学习用品的质量监管，夯实质量安全保障线。为了给广大儿童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环境，现就进一步加强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生产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生产企业要加强原材料进货的质量控制，防止禁用原料和不合格的原料投入生产；控制好生产工艺流程，

避免生产过程产生新的安全问题和隐患；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等要求对所生产的儿童用品进行检验，对于

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和销售。

　　二、严格标准要求

　　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儿童用品安全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整合工作，加快制定更为严格的儿童用品

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同时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加快儿童用品相关标准制修订，围绕玩具等重点儿

童用品领域，建立健全与强制性标准配套的推荐性标准体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儿童用品相关国家标准

的宣贯和培训，促进生产企业严格执行标准；鼓励生产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主动公开并严格执

行。

　　三、严格市场准入

　　总局将不断完善儿童用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制度，推动以产品用途、使用环境、消费人群和原材料特性

等技术法规式定性描述取代产品列举方式，修订完善认证规则，增加认证评价方式，扩大认证实施范围，严把

认证准入关；严格儿童用品检验认证机构的审批，开展“认证乱象”专项整治，规范检验认证行为，建立检验

认证机构对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制度。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儿童用品监督

检查，严厉查处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的违法行为。

　　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儿童用品用化学品和有关原辅料的质量监督检查，并将儿童用品纳入各地重点

监管目录，加大对儿童用品的监管力度，增加抽查频次，扩大抽查覆盖面。开展生产聚集区质量安全问题专项

治理，对问题区域、重点企业、突出问题，实行挂牌督办，重点跟踪检查。加大对校园周边商店、儿童用品批

发市场、专卖店、文具店、公园或儿童乐园周边摊点、网络市场等经营场所的监督检查力度，查处违规销售危

险儿童用品、“三无”儿童用品的违法行为。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检验机构等推进建设儿童用品风险

信息监测体系。督促电商平台加强对网售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审核，加大对网店的监管力度，及时下架存在质

量安全问题的儿童用品，严肃处理涉案商家。

　　五、加大执法稽查力度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儿童用品的执法稽查力度，依法查处生产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明示标准产

品、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等违法行为。对于执法中发现的不符合

儿童用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产品，依据法律法规从重处罚；凡是违法行为符合刑事案件标准的，及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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